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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至创业板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5 月 10 日及 2021 年 6月 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

属子公司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半导体”）至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的相关事项，并向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提出本次分拆及豁免公司向公司股东提供

保证配额的申请。 

2021 年 10 月 22 日，本公司收到香港联交所关于本次分拆的批复及保证配

额的豁免同意函。 

一、香港联交所对本次分拆的批准 

香港联交所同意公司按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

市规则”）第 15 项应用指引（以下简称“第 15项应用指引”）进行本次分拆。本

次分拆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香港联交所对本次分拆保证配额的豁免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15项应用指引第 3(f)段要求公司兼适当考虑其现有

股东之利益，向现有股东提供比亚迪半导体股份的保证配额，方式可以是向现有

股东分派比亚迪半导体现有股份或允许优先申请认购比亚迪半导体现有股份或

新发售股份。 



基于本公司中国法律顾问的意见，仅如下类别的本公司 H股股东可持有于中

国境内证券交易所（包括创业板）上市的股份：(a)中国公民；(b)在中国境内工

作或生活的香港、澳门或台湾居民；(c)中国机构投资者；(d)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e)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f)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备案或审批的

战略投资者。鉴于上述合资格性的法律限制及考虑到大量登记股东参与其中（遑

论透过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股总数 75%以上的实益拥

有人），本公司明确询问每名股东是否符合资格并不可行。即使本公司向股东作

出询问，股东并无责任回应本公司提出就其是否符合资格的要求。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法规及其他相关中国法律法规

并无就优先认购权作出总体安排。基于上文所述，由于众多现有股东未必为合资

格投资者，本公司向该等股东提供本次分拆项下比亚迪半导体 A股的保证配额存

在法律限制，故本公司不向股东提供保证配额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

整体利益。 

三、本次分拆的理由及意义 

本次分拆将进一步提升比亚迪半导体多渠道融资能力和品牌效应，通过加强

资源整合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充分利用国内资本市场，把

握市场发展机遇，为成为高效、智能、集成的新型半导体供应商打下坚实基础。 

本次分拆将从根本上提高比亚迪半导体的公司治理水平和财务透明度，并实

现其与本公司的业务分离，投资者将得以单独评估比亚迪半导体与本公司业务的

策略、风险和回报，并作出直接独立投资于相关业务的决策，使比亚迪半导体及

本公司的业务估值得到更加公允的评估。 

本公司不会因本次分拆上市而丧失对比亚迪半导体的控制权，本次分拆上市

不会对本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的

独立上市地位，不会影响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5日 


